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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往还间“主义”概念的古今转换

聂长顺

摘 要  “主义”是中华古典词，意谓谨守道义、主张等，今指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及信

念，也指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特定方式或方法。其古今转换是通过近代东西对译（与

principle、～ism及doctrine）达成的。新名“主义”早为明治日本人创译并使用，于清末传入中

国。在其生成、生长、流转过程中，“主义”概念于中日两国被赋予多样意涵及本国元素。这

一过程彰显了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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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革命的时代”，因而也是“主义的时代”，就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在“革命”

的历程中，“主义”成为标识那个时代的关键词。它像一束光，照进人们的精神森林，改变人们的世界图

景（包括人本身的存在状态）。可以说，不了解“主义”，就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近代及人本身。关于“主

义”的词汇史、概念史，迄今学界已多有研究，如旅日学者陈力卫的《“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

化》［1］、台湾学者王汎森的《“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2］等，但仍有进一步

努力的必要与可能。本文运用历史文化语义学范式，试在纵贯古今、横亘中外的时空坐标上做“主义”概

念史探究，更为真切完整地呈现近代“主义”被创译、被使用、跨境流转及被不断阐释的基本情形。

一、“主义”的古今间隔

稽考中华古典，与 principle、～ism 及 doctrine 相配的概念，称“道”、称“理”、称“本”、称“教”等；而古

典“主义”一词，则另有意涵。

（一） “主义”古义

中华古典“主义”，要有三义：

1.谨守仁义或持守道义。先秦或西汉成书的《逸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此处“主义”，西晋

孔晁释为“以义为主”。此为古典“主义”之第一义。

2.主张。西汉司马迁（前145-前90）《史记·太史公自序》：“敢犯颜色，以达主义。”此处“达主义”，意

即表达自己的主张。当然，“达主义”的另一种解释是：使主达于义，即使君主的言行符合道义。

3.主管“义”或表示“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岁星主义”，意即木星主管或表示“义”，指木星

出现的方位将有人登帝王之位。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三洞经教部·卷九》“宫主义”、《滴天髓阐微·下篇·

性情》（相传为宋人京图撰，至清代道光年间由任铁樵注释）“金主义而方，水司智而圆”、清代吴瑭（鞠通）

著《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补秋燥胜气论》“商者伤也，主义主收，主刑主杀”等，皆属此类用法。

（二） “主义”今义

今之所谓“主义”乃由西方传来。在16-17世纪的欧洲，凡非宗教、非正统的，皆被称为“主义”。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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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相对的概念，指最高理想和准则。时至今日，在中文语境中，“主义”主要有五种义项：

1.某种特定的思想、宗旨、学说或理论体系；对自然、社会及学术问题等所持的系统理论和主张。如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2.特定的人或物所特有的行为方式、风格或作风，如游击主义、乐观主义。

3.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系，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4.由某导师、学派或教派提出的、认为正确并支持的事物，如马克思主义。

5. 政府或集团等决定作为其行为或政策基础的方针或原则，如门罗主义。要之，今之“主义”，表示

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和信念，也表示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采取的方式或方法。它既指思想，也指运动，

还指制度。

上述“主义”的解释，可见诸“百度百科”，这恰恰反映了当下中文语境中人们关于“主义”概念的一般

认知。

“主义”意涵的古今间隔，是随着它在近代翻译西方principle、～ism及doctrine概念并被进一步阐释

过程中发生的。

二、新名“主义”在日本的创译

1944 年 9 月 1 日，杜定友发表《三民主义英译名词商榷》一文，对“三民主义”的英文译名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提出异议，认为“主义”应译为 ism，“至 principle 一字，只系原理原则，并不能表示

主义”［3］（P30-31）。其实他不知道，新名“主义”最早就是对译principle而来的。

日本学者斋藤毅认为，新名“主义”乃 1878 年福地源一郎翻译英文 Principle 而来 ［4］（P371-372）。对

此，王汎森举出更早用例：“1873年，记录日本具视访问团的《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实记》，便使用了‘主

义’一词” ［2］（P542），但并无考证。实际情况是，1871 年 12 月至 1873 年 9 月，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各国，

随员久米邦武一路记载见闻。1872年阴历八月初二日，他记述英国议会见闻后评述道：

支那、日本之人民，本有农耕自活之风仪，以修身为政治之主义，不重财产，故立法上欠紧

要之主义，以至于民权、物权云云，几成马耳东风，反而以抑压其权为变风易俗之良模。［5］（P73）

不过，很难认定这是近代“主义”的最早出处。因为久米邦武的见闻录，回国后编成《特命全权大使

美欧回览实记》，1876年脱稿，1878年10月方才刊行问世。

依笔者所阅，近代“主义”，当自加藤弘之始，由德文Princip翻译而来。1871-1875年约四年间，加藤

弘之为明治天皇“进讲”西学，选译瑞士人伯伦知理（J.C.Bluntchli，1808-1881）的德文著作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作为教材，其译稿于 1872-1876 年由文部省分册出版，题名《国法泛论》。 1872 年出版的该书

卷之四中，有“四種政体類別ノ正法ノ主義プリンチップ、デル、フィール、グルンドフォルメン”和“四種政体類別ノ変

法ノ主義プリンチップ、デル、フィール、ネーベンフォルメン” ［6］（P19，25）两个专题。其对译的德文依次为 princip 

der vier grundformen 和 princip der vier nebenformen；其中，“主義”对译的是 princip。此可谓新名“主义”

之滥觞。

1877 年 3 月，美国学者安德鲁（Andrew White Young，1802-1877）著、西成一译《民政学阶梯》出版。

该书将原著中的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7］（P15）译作“政府ノ主義ヲ論ス” ［8］（P9）（论政府之主义）。此

可谓“主义”与英文principle对译之滥觞。

1878 年 9 月，英国学者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原著、岛田三郎重译《立法论纲》出版。该

书将原著中的 principle of utility 和 principle of asceticism ［9］（P1，8）译作“実利ノ主義”和“禁欲ノ主義”［10］

（P1，7）。“主义”与 Principle 之对译，由此得以强化。不仅如此，岛田三郎在翻译原著注释时，复以“禁欲

（Ascetic）ノ主義” ［11］（P7）对译Asceticism ［10］（P8），起“主义”与“～ism”对译之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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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观者，岛田三郎译《立法论纲》中还有关于“主义”概念的阐释：

所谓主义，第一步之思想，成论理方则之原始，即基础者也。今假有形之物象而例释之，

主义犹如附连锁之第一环之一定点，如此简约之一主义，原来分明而形容之，解释之，其可确

保承认。［10］（P4）

此可谓汉字文化圈所见新名“主义”之最早界说。

1881年4月出版的井上哲次郎等编《哲学字汇》将英文principle译作“道、原理、主義”［11］（P71），这标

志着新名“主义”的正式确立。

三、近代日本的“主义”阐释

近代日本人通过东西对译，使中华古典“主义”演为新名。新名“主义”，不仅传递了西方概念，而且

参与了日本近代议题的论说。在诸多论说中，新名“主义”也获得多样阐释。

（一） 政治的“主义”

较早阐释“主义”的是鸟尾小弥太。他在1882年3月14日出版的《王法论·主义第四》中论道：

主义者何也？分别之宗而是非之统也；身心之主而世间之义也。夫身心无主则死；世间

无义则乱；是非无统则暴；分别无宗则邪。故死者之所以自生，乱者之所以自治，邪之与暴所

以自觉者，是吾所谓主义也。［12］（P33）

1888年8月11日，山根银之助著《言论之寄席》（千城逸士意见书）出版，中有《政略与主义不可混同》

一文，认为“主义，英语谓之principle”，是政治家的“一定之大论”“进退之标准”；而“政略，英语谓之poli‐

cy”，是政治家“为贯彻自己之主张而作之策略”；“主义与政略之关系，犹如目的与手段之关系”；混淆二

者，乃属“失策无学”［13］（P46）。

（二） 宗教的“主义”

据1891年9月出版的石塚正治编《新岛先生言行录》载，基督徒新岛襄生前曾在大阪和中岛信行说：

当时日本的政治家中，“真立于己所执之主义，确乎不变，断乎不动者”“殆无一人”；而“潜伏于社会下层

之一匹夫，立于其所执之主义，确乎不变，断乎不动者”却比比皆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者不能认真

理之光，而后者能据真理之城”。他劝导中岛信行“探真理，求真神”。中岛当时虽然以“修禅学”为由，婉

拒了新岛襄的劝导，但后来还是受其感化，皈依了基督教［14］（P117-118）。实际上，在新岛襄那里，“主义”

和宗教的doctrine达成了对接。

无独有偶，1895年12月16日出版的佐治实然述《宗教演说笔记》第三章《主义与目的》称：“主义即手

段”，是“可现神之御心”的“方法”；“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臣民之义务，统辖于如斯大主义之下之道

德，互为主义，互为目的”［15］（P119）。从根本上说，这里的“主义”也是doctrine。

在宗教论域下，也有关于“主义”的异声。1915年6月12日出版的村井知至的文集《无弦琴》中，即有

《ism很讨厌》一文。其中有云：

我崇尚宗教，但非常讨厌 ism。……变成了 ism 的宗教，便有了 limitation，如有瑕之玉，不

再可贵。我尊重宗教家，但讨厌囚于某种型的宗教家，视如蛇蝎。［16］（P165）

在村井知至看来，ism就是一种“型”（本义为铸造器物用的模子），它意味着局限或限制（limitation）。

（三） 人生世态的“主义”

1898年7月，德富苏峰著《寸铁集》出版。他寄语“年少新闻记者”，要“传播正当之主义，攻击真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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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害，以真正之信仰来讲述”，对“当今之大问题”做“历史的”“哲理的”研究，“基于一定之主义定理组织

其意见议论”［17］（P53）。

1899 年 7 月，池元半之助著《溪韵松声》出版。他提醒“正直之人民”：“主义”如“看板”，小心挂牛头

卖狗肉；不要迷于“美主义”，“唯注目其方法如何”［18］（P82-83）！

1910年4月，宫地猛男在其所著《访问记》中指出：“主义”偏于“急进”；“实情”偏于“保守”。“若期待

圆满的社会之发达，必须调和主义与实情。即思想降低到某程度，现实提高到某程度。天地之间，雅俗

吻合，新事物才得兴起。”［19］（P21-22）这里的“主义”，是指改变现实的主张或目标。

1910 年 6 月，武谷等在其所著《女学生宝鉴》中指出：“处世”之际，如果一味地“定理想，立主义而迈

进”，不免被嘲为“怪人”“奇人”；如果一味地“盲从风俗”，又不免被谤为“无见识、无方针”的“愚人”“阿世

者”。正确的处世之道是：“从世俗而勿失自己之主义本领。”［20］（P21-22）

（四） “主义”的辩证法

1911年8月，夏目漱石著《剪贴》出版。中有一文，专论“ism之功过”。他首先从人生功用上论述“主

义”道：“大多数的 ism或主义”，“与其说是为了直接支配实际生活行为而制作的指南车，不如说是为了满

足吾人的求知欲的统一函”；“与其说是形式，毋宁说是轮廓”。有了“主义”，“就像不再背负天保铜钱，而

是怀揣纸币一样，即便小孩也觉得轻便”［21］（P260-261）。

继而，他又从生成机制上阐述了“主义”的辩证法：

ism是以已经经过的事实为基础而形成的东西，是总括过去的东西，是使经验的历史变得

简略的东西，是给定事实的轮廓，是型。以此型面向未来，就像把天展开的未来的内容通过人

的头脑装到器皿里，预先设定等待一样。［21］（P262）

然而，人类的精神生活终究不是“机械的自然现象”。如果人感觉到自己受制于“被直接赋予的轮

廓”，自己仿佛只是为了这个“轮廓”而活着，就会感到生存的痛苦，甚至愤怒。这时，“过去的轮廓”便“即

崩坏”，人将“遵循自己的天然法则”展开新的生命历程，构造新的“轮廓”［21］（P263-264）。

（五） “个性”的“主义”

1919年，稻毛诅风在其所著《思想之力》中，专题论述《主义与个性》。他指出“主义与个性并非两样

东西”［22］（P618），并基于这种同一性对“主义”予以界说：

严格意义上的主义，并非字面所示那样是超越个性的外来、附加的东西，而是适合个性、

内在于个性的统一原理。［22］（P619）

依他之见，即便“依通例的解释，主义是生活（包括思维与行动）的最高原理、最高法则或根本样式，

是形式上的东西”，这个“形式”也和其他任何“形式”一样，“不能完全脱离内容而存在”；“而这个内容，不

言而喻，就是个性”——它构成“生活原理、法则、样式的根柢”“对象”“资料”和“血肉”［22］（P619）。亦即

说，“主义”和“个性”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主义”是“个性”的“形式”；“个性”是“主义”的内容；

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他进一步揭示“主义”的本质：

主义并不是个性特地从外面雇来的东西，而是个性本身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从自身内

部发出的力量，作为将自身体系化、统一化的结果而完成的东西。［22］（P619）

当然，稻毛诅风也并非认为“主义”和“个性”只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也并不认为二者是平起平

坐的。他指出：“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个性的表达，而是对个性有着限制的、统率的关系。”［22］（P620）他强调

“主义”的“个性”，甚至提出“一人一主义”；但同时也指出“主义”作为“原理、法则”，“也是客观的，所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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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共通性”［22］（P621-622）。

（六） 文艺的“主义”

山村青二在其 1924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枭之树：寓语·ism 的意义》中探讨了“艺术”中的“主义”问

题。他认为，艺术作品的好坏不取决于主义；所谓好的艺术作品是“触动人类心情的东西”，是由“扎根于

人类纯粹性格”的人创造出来［23］（P123）；“可以把所有的主义都概括为一种人性的至纯之物” ［23］（P125）。

关于艺术作品和“主义”的关系，他指出“从事实上来说，不是有了 ism才产生了好的作品，而是有好

的作品之后 ism才显现出来” ［23］（P126）；“作品超越 ism。但要探索作品，则必须依靠 ism。伟大的作品必

定孕育出 ism。”依他之见，艺术的“主义”是“人类至纯的性格中追求透彻的一条索道”——这条“索道”并

不总是靠得住的，有时甚至是“危险愚蠢的”，但人类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这条“索道”“从绝壁渡到另一绝

壁” ［23］（P127-128）。

1926年12月25日，土田杏村著《文学论》出版；其第四章专论《文艺的 ism》。他指出，“文艺中有许多

ism起伏消长”，如“写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这些 ism，无不反映生命进展的某种姿态。”他

认为“文艺无非是具体、直接地表现生命的进展的东西”；文艺的 ism是“其他哲学和各种文化科学中的主

义的原型”［24］（P20-21）。

在1929年3月5日出版的《文艺学概说》中，石山彻郎指出，文艺中的各种主义“都是依据从17世纪

以来直到现在欧洲文艺历史发展道路上出现的主要趋势而建立的分类”。这种“依主义之名的分类”，

“便于对文艺作品或作者进行概括性的分组批评”，“也可以成为论述各种文艺倾向的有效方法”；但其

“基础未必是固定的”，它“只是一种习惯性分类，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学术性的东西。”故“以某一主义之

名来规定实际的作品是往往伴随着危险的”；实际上，“文艺作家未必是在什么主义的意识下，为了迎合

这种主义而创作的”［25］ （P110-113） 。

（七） “主义”的概念辨析

1922 年 2 月 20 日，小林行昌著《内外商业政策》出版。其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ism 与实际政策》对

“主义”概念做了学理辨析：

在英语中，“什么什么 ism”这样词颇多；在我国也有不少像原语那样通用的词，如 Mer‐

cantilism（重商主义）、Imperialism（帝国主义）、Socialism（社会主义）或Bolshevism 之类的词。有

“ism”词尾的，一般都译作“什么什么主义”，其中既有学说上的主义，也有实际政策，又有兼有

双方性质的，也有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模糊的东西。而在我国译为“主义”的词中，也有不少原

语不带“ism”的，如民本主义（Democracy）、“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自由放任主义

（Laissez faire doctrine）等。亦即说，ism 多用于表达学说上的主义、方针或实际政策的方针、组

织等。［26］（P53-54）

他指出，“主义”之名的生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于“其主张者或信仰者”的“自觉宣传或实行”，如

“社会主义、民本主义”等；一种是出于“局外者或后世者”对于“宣传者或实行者”“依其方针或计划而唱

道或实行之事”的“便宜总括”，如“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26］（P54）。他还将“与经济政策关系

密切的 ism”“大别为三种”：（1）“纯学说上者”，即“学说上的 ism”，如“经济学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

ism）、社会主义（Socialism）”等；（2）“政策上者”，即“政策上的 ism”，如“重商主义”“门罗主义”等；（3）“跨

双方者”，即“跨学说、政策双方的 ism”，如“资本主义”，其中“也包含学说的现实化状态”［26］（P56-58） 。此

可谓汉字文化圈所见最早的关于“主义”新概念的跨语际、跨文化学理辨析。

四、新名“主义”之入华

在中文世界，新名“主义”早见于1886年4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所载《法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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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日报》云：……法有二党：一曰立君，分为帝党，以恢复拿破仑朝为主义；又分为王

党，以恢复正统王室为主义。一曰共和党，分为随时党、革命党及过激党；又另分为社会党

…… ［27］（P2）

不过，新名“主义”真正引起国人关注，则是中日甲午战后的事情。发其端者，当首推1896年梁启超

（1873-1929）等人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关于该报中“主义”一词的语用状况，陈力卫考出两例：1896

年阴历十月十一日《时务报》第十三册中有“保护税主义”；1897年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时务报》第二十一

册中有“社会主义”［2］（P612）。兹据笔者所阅，再补一例。1896 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时务报》“东文报

译”栏载古城贞吉译《政党论》有云：

其国跨三百五十万方里之地域，拥六千万之苍生，分为合众、共和二大政党，四年一次选

立总统，上自全国之大权，下至一村之行政，所争之宗旨、主义，秩然不乱，而国运骎骎，有策驷

马驱周道之观，是非北美合众国之实情乎？［28］（P22）

新名“主义”为国人使用并成一代风气，则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其重要的媒介载体，当首推

1898年底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关于“主义”一词在该报中的语用状况，陈力卫《近代各种

“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一文，考察周详，信而有征。本文要强调的是，最早使用该词著文论事的中国

人，当推梁启超。他于1899年阴历九月十一日在《清议报》第三十册上发表《饮冰室自由书·破坏主义》，

指出“破坏主义”的特质在于“务摧倒数千年之旧物，行急进之手段”；其效能在于“发动”，在于提供“进步

之动力”；“破坏时代”是“无可逃避”的历史阶段［29］（P6）。梁氏一类人物的使用，对于新名“主义”在中文

世界的传播与定着，大有加持之功。

对于新名“主义”的传播与定着加持之功最大者，莫过于孙中山。1905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创刊。孙中山作《发刊词》，有云：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

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

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

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

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

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30］（P1-2）

孙中山以“三大主义”解释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构造了一种“主义”历史观或历史的“主义”观。他秉

持的“主义”，不是纸上之物，而是行动的“主义”。他要用此“三大主义”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相信这样

中国便“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故他的“主义”，是“知行合一”的“主义”，是历史的“主

义”和革命的“主义”的有机统一。它是中国进入“主义时代”的显著标志。

五、近代中国的“主义”阐释

近代“主义”概念之入华，除了西—日—中这一条中转线之外，后来还有西—中直通线。对此直通

线，须另作一题，专加探究。而无论经由哪条线路而来，新名“主义”一旦参与中国近代诸多议题的论说，

即被赋予中国要素，呈现多样蕴涵。

（一） 胡汉民的“主义”阐释：根本之思想

对“主义”予以阐释的中国人，当首推胡汉民。1906 年 4 月，胡汉民在《民报》第三号上发表《民国之

六大主义》一文：“凡主义云者，指其对于一事业而可为根本之思想，因是思想而后生种种之策画，至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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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结果，或止焉，或交进焉，要不与之相戾也。且惟是思想恒附丽于事业，故一大事业中，其函括不止

数端，则其主义亦从而判分为数事。”［31］（P6）

其要义有：1.“主义”是“根本之思想”；2.“主义”附着于实际“事业”，而“事业”不得与之相悖；3.“主义”

因“事业”的多方面而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有如“月映百川”，“理一分殊”。

（二） 陆费逵的“主义”阐释：一贯之理

1913年6月出版的陆费逵编纂《伦理学大意讲义》：“人已研究社会之道德的秩序，知其真意，则得一

贯之理，谓之‘主义’principle，乃为良心之骨髓，又为一切德行之精神。学者如异此主义之见，则其学说

之组织，自致不同，于是生学派之别。”［32］（P28）

在此，“主义（Principle）”被界定为“一贯之理”及“学说”分派的根本之所在。

（三） 胡适的“主义”阐释：考察的工具·具体的主张→抽象的名词

1919 年 6 月 29 日，胡适在其《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一文中，将“主义”阐释为“考察的

工具”：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 Isms，都只

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

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33］（P1）

同年7月20日，他又在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论述“主义的性质”：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

状态。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

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

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

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

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34］（P1）

胡适如此不看好“主义”，以至于不到一个月， “主义”便在他那里从“考察的工具”变成了“具体主张”

的简化，甚至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了。他如此看好“问题”，未尝不可谓之“问题主义”。

（四） 蓝公武的“主义”阐释：理想→共同行动的标准

1919年8月3日，蓝公武发表《问题与主义》，对胡适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主义”的原起并不是什

么“具体主张”或“具体办法”，而是关于“未来的理想”；所以并不存在“从具体主张变成抽象名词”的过

程；“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非单靠“抽象方法便能构成”，还要“经过理想的洗练泡制”。依

他之见，“主义”的本质在于“理想”：“理想乃主义的最重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

点。”［35］（P1）

他还从效用方面对“主义”予以界说：“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

向或是态度。”［35］（P1）而这种效用性的“主义”界说，仍以“理想”为根本：“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

……全看他所包含的理想的强弱。设个比方：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35］（P1）

（五） 李大钊的“主义”阐释：社会运动的共同趋向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论调予以回应。其核心观点是“‘问

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亦即说，“社会问题”必须首先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来解决；而这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

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从“理想”“共同趋向”“尺度”等措词来看，李大钊关于“主义”的认识和蓝公

武不无相通之处；但李氏持论的特质在于“社会运动”概念的植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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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36］（P1）

（六） 张东荪的“主义”阐释：解决具体问题的抽象系统→研究问题的经过

1919年11月9日，张东荪在上海发表《问题与主义》，与北京发生的论争遥相呼应。他认为“主义”是

针对国家、社会与人的现实问题而发生的，否则就不是“谈主义”，而是“说梦话”，因为主义是解决各种具

体问题的抽象的系统［37］（P5）。

依他之见，在现实中，任何问题“都不能有彻底的解决”；但“若说在理念上主张上可以决定，这便是

谈主义了。”亦即说，“主义”是高于现实的彻底解决问题的一种理念。

1920年1月11日，张东荪又发表《主义的研究与问题的研究是不可分的》一文，指出“主义”是“前人

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前人对于问题而下的一种解决法”；“主义”不是“研究问题的参考”，而是“研究问

题的经过” ［38］（P13）。由此，“问题”与“主义”被统一起来。

（七） 孙中山的“主义”阐释：思想→信仰→力量

如前所述，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主义”里程上划时代人物。1924年3月26日，《民国日报》载《孙中山

先生底“民族主义”演讲》：

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其中的道理，最先

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有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

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39］（P2）

孙中山的“主义”说，多有服膺阐扬者。如 1926 年出版的赵惠谟著《三民主义纲要》，在引述孙中山

“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等语之后，进一步

申发道：

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都是先有事实作根据，查出社会的病源所在，才定出救济的方法，所

以我们先研究一种主义，一定要先知其发生的时代背景，才能确定其价值，而坚定我们的信

仰。［40］（P13）

再如1928年6月出版的林式增编《三民主义讲义》，在祖述孙中山的“主义”阐释之后指出：“思想是

智的极致，信仰是情的极致，力量是意的极致，所以主义又可以说是智情意三位一体的极致。”［41］（P1）

又如 1936 年 3 月出版的《三民主义理论之基本认识》认为，“主义”是“人们用以解决问题的工具”；

“其成立之要素”为“思想”“信仰”和“力量”；其“成立之程序”为“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后便起信仰，有

了信仰，便生出力量”；继而阐述道：

就主义的本体而言，乃是一种为人信仰，发生力量之思想；就主义的作用而言，乃是人们

对于一问题，研究当中所以成为问题的道理，得之以作解决的方法。［42］（P2-3）

此一系的“主义”阐发，实是为了三民主义精神之灌注、领袖地位之维护、“革命”实践之推动。

（八） 易家铖的“主义”阐释：明瞭的意识

1925 年 7 月出版易家铖著《国家主义概论》将“主义”诠释为“对于某事物有一定明瞭的意识”［43］

（P6）。同年 9 月出版的世界书局编《现代新主义》沿袭其说，增加了社会心理学论述：“主义是有一定明

瞭的意识，不徒恃盲目刺激的感情。社会学家曾在社会的趋向上面分出两种状态：一种是含混的状态，

一种是意识的状态。在含混的状态之下，趋向虽似乎一致，然而彼此善恶的判断，既不一样的明确，彼此

所标的对象，便有远近之差；彼此所具的分量，便有轻重之别，因而说法便多端，感情便散漫，而动作起

来，便减却了多少的力量。”［44］（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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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说，“主义”作为“明瞭的意识”，根本在于“善恶的判断”的“一致”与“明确”；其效能在于统一“对

象”或目标，使“行动”更有“力量”。

（九） 崇玖的“主义”阐释：团体大群之主张

1926年4月19日，上海《大同》周报刊载崇玖撰《说主义》一文，开宗明义：“何谓主义？吾诠之曰：主

张之定义也。在个人之小体行之，谓之志；在团体之大群行之，谓之主义。”［45］（P2）

依其所述，“志”与“主义”之分称，乃因个体与群体之区别，其本质皆为“主张之定义”；而称“主义”

者，实乃团体大群之主张，其“权力之伟大”“成效之卓验”，远非武力所能及，“故今世之纷纭扰攘，其最后

之胜利，在有主义者”［45］（P2）。

（十） 余家菊的“主义”阐释：个人之正气，众庶之联琐

余家菊在其 1928 年出版的《国家主义概论》指出，健全的行动必有其一贯之方针；故“人生当有宗

旨”；而“主义”则由“宗旨”生发而成：宗旨而经过缜密的考虑，可以为各种行为之指针，可以为多方人士

之公准者，则为主义［46］（P2）。依其所述，“主义”一经确立，便成为“一己之行动”的“依据”、“维系”“众庶

之心情”的纽带。个人因之可赴汤蹈火；“众庶”因之可同生共死。在此，“主义”因其非凡效能而被界说

为“实个人之正气，众庶之联琐” ［46］（P2）。

（十一） 叶青的“主义”阐释：体系的学说·政治方案·制度

1943年，叶青在其出版的《中国政治问题》一书中指出，“中国底政治问题，最主要的是主义问题。”关

于“主义”，该书阐述道：“主义是一个哲学名词，在政治上意味着政治思想。它为我们根据经验的事实，

运用逻辑的推理，而组织成一个体系的学说。因此，它有说明事实和提出理想的作用。从前者说，它是

科学的理论，因为它根据经验说明事实，解答了‘甚么’底问题。从后者说，它是哲学的理论，因为它运用

逻辑提出理想，解答了‘应该’的问题。主义是具有这两种性质的思想。”［47］（P9）

依其所述，就其后一种性质而言，“主义在政治上意味着政治理想，有改造政治的作用”；而“所谓理

想就是必然性的，……有实现之可能”，“于是理想变成方案”，故“主义就是政治方案了”。它一旦实现，

便“呈出制度底形态” ——“西文-ism是可译作制度的”。故“主义即制度”。最后，作者指出：有主义而后

有理想以作建设底目的和方案。所以主义对于中国有很大的重要性［47］（P9-10）。

新名“主义”，一方面在各种论说文本中呈现多样风姿，一方面又在各种专门辞书中走向统一规制。

从1935年10月出版的《新智识辞典》，到1949年出版的韩采尼编《新名词解释辞典》，其关于“主义”的界

定，基本不外乎“对于宇宙、人生、社会、经济、以及一切学术等所怀抱的理论、态度、主张、行动等的规

范”［48］（P156）［49］（P16） 。

近代国人关于“主义”的种种阐述，不是高悬于空中的抽象论说，归根结底，它们皆与中国近代历史

实践息息相关——既是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诸多领域的变革相互激荡的产物，也是反映或指

导时代变革的表征或指针。

六、结  语

王汎森说，“对近代东亚而言，‘主义’一词几乎是新创的”［2］（P542）。此言颇微妙，须加分析。从字

面或词形上看，如前所述，“主义”古已有之，并非近代新创。然就词义或概念层面而言，近代“主义”只是

保持了固有词形，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原有词义脱钩，属“借形变义”的产物。如果将《史记·太史公

自序》“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中的“主义”作“主张”解，那么近代“主义”则可归为“语义假借”——即“保留

古典词的词形，又承袭其意义基旨，在新的语境下，词义内涵和所指对象发生深度变迁，古义与今义之间

差异较大，今人使用时几乎已经遗忘其古义”［50］（P310，198）。

无论怎样，古典“主义”为迎受、承载自西徂东的近代 principle、～ism 及 doctrine 概念提供了语文基

础，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不仅符合汉语文学理，且有史例支持：1912年1月4日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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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井上哲次郎等编《英德法和哲学字汇》，将英文 principle 的译名厘定为“道、原力、原理、大本、原儀、

主義”；其按语曰：“《汲冢周书·谥法解》：‘主义行德，曰元。’‘主义’谓以义为主；今日‘主义’者，主要之义

也”［51］（P120）。此则按语，既表明了“主义”的古今之间隔，也表明了“主义”的古今之渊源。

就其跨境流转过程而言，“主义”无疑是“侨词来归”的又一典型例证。所谓“侨词来归”，是指“原创

于中国的词汇，传入日本，经其改造，以更新的面貌返回近代中国，可谓出口转内销，是一种文化‘逆输

入’现象” ［50］（P539-540）。它是近代中日两国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发生的汉字文化传播运动，其动力是中

—西—日三方的文化势位差造成的——文化象水，自高就下。

中日两国近代“主义”概念的生成、生长过程中，西来概念的翻译、容受的内容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

内容则是中日两国士人基于自身所处境遇及所持愿景等而展开的对于“主义”概念的多样阐释。相对于

一般意义的语用实践，概念的阐释显示出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与自动，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树立。它表

明：即便居于文化低势位，文化主体性的树立也是必然的；而文化主体性的树立也是缩小文化势位差、掌

握历史主动的必要前提。

回溯其来路，人们会发现，与固化于辞书文本的“主义”的概念界说相比，“主义”概念史展现出更为

丰富的历史意蕴、更为纷繁绚丽的历史风姿、更为盎然的历史生机。体认这种意蕴、风姿与生机，对于克

服概念固化、重构新概念、再建新的生存状态，不无裨益。这也是概念史研究的精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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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 of "zhuyi"(主义主义)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in Cultural Exchange

Nie Changshu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zhuyi"(主义) is a classical Chinese word. It was translated into "principle", "～ism" and 

"doctrine" in modern times, therefore becoming a new concept and a key word to mark the era. The new con‐

cept "zhuyi"(主义) was originally translated and used by the Japanese people during the Meiji period and was 

th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process of its generation, growth and circulation, it has 

been mostly interpreted in China and Japan and has been endowed with various meanings. This process high‐

lights the endless growth of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zhuyi"(主义); history of concept;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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